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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臺灣自 1990 年代以來的教育改革，透過民主化、自由化及權力下

放，深刻改變了學校治理環境，使校長在推動校務與組織發展時，須納

入多元利害關係人並善用協力治理策略。然而，既有研究較少從整體觀

點探討校長在協力治理中的實踐與挑戰。本研究運用協力治理的分析架

構，透過半結構式訪談蒐集 12 位國中與國小校長的治理經驗進行分析，

以呈現教育現場的治理圖像與策略模式。本文研究發現，教育改革與制

度變遷帶來多重「驅力」，包括校長遴選制度、校內委員會設置、課綱與

資源分配轉變，以及少子女化所引發的不確定性，皆迫使校長面對更複

雜的治理環境。其次，校長的協力治理策略展現在三構面：(1) 有原則的

接觸：透過非正式溝通、營造安全空間及情感支持以累積信任，促進交

流與衝突調和；(2) 共享的動機：辨識關鍵行動者，並運用關係經營、專

業知能轉譯及以身作則來提升承諾與認同，且都市與偏鄉學校在策略組

合上呈現差異；(3) 共同行動能力：透過授權與中層領導者培育推動跨處

室合作，並以小規模試驗與容錯文化降低阻力，在創新與穩定間取得平

衡。此外，校內與校外利害關係人的行動品質亦不同。校內成員因互動

頻繁，較易形成長期承諾；校外行動者多停留於短期、資源導向合作，

難以深化制度化，但家長團體因子女就學需求展現持續參與，成為特殊

行動者。而本研究的貢獻在於揭示臺灣中小學校長如何在多重驅力下，

透過協力治理展現領導能動性，並凸顯協力治理是一種隨情境動態調整

的實踐歷程。最後提出限制與未來方向，包括納入更多利害關係人觀點

及跨層級比較研究，以深化對教育治理多樣性與動態性的理解。 

關鍵詞：協力治理、校長領導、教育改革、學校行政、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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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文的問題意識在於回答，臺灣教育環境（特別是和地方與社區

有著緊密互動的公立中、小學）在經歷了近 30 年的教育改革後，校長

在學校治理的經驗為何？而吾人又可以從什麼樣的理論來瞭解和詮釋

校長之學校治理經驗呢？若將發生在 1994 年之教育改革大遊行視為

是開啟當今臺灣教育改革濫觴的話，其距今已逾 30 年，回顧當時大遊

行的背景，吾人不難發現，當年臺灣社會所引頸期盼的相關教育改革

訴求多已逐漸達成，例如小班小校、升學率提高以及教育基本法的通

過與施行等。然而上述教育環境的變遷，事實上，皆是依循著臺灣社

會自 1990 年代後所經歷之一系列社會自由化與政治民主化的時代背

景而來。如是的變遷，進一步地使得現今之校園環境愈來愈強調學校

決策過程中，應納入不同利害關係人的觀點與立場，然而，不可否認

的是，雖然校長與其他利害關係人皆是學校治理場域中其中的一個行

動者，但基於法律規範與學校實際運作情況，校長依舊扮演著綜理學

校工作並被期待發揮較多領導與治理知能的角色。因此，在校長學校

治理與相關行政工作推動的過程中，校長時常需帶領校內團隊或代表

學校與校外多元之利害關係人進行互動，而過程中說服與協調不同利

害關係人對於學校組織願景的多元想像，並進一步促成利害關係人願

意協同一致的追求學校組織發展的目標即是校長們進行學校治理時的

重要工作（孫本初、鍾京佑，2005）。 

然而，上述學校環境以及政治社會氛圍的改變，事實上都對校長

治理學校產生了正面與負面的影響；其中，黃淑燕（2019）綜合了她

擔任國小校長的經驗及受訪者訪談資料表示，校長在推動學校治理工

作所面臨最大的困難即是要如何協調與統合多元利害關係人對於學校

組織發展願景的不同立場與態度，而如此的挑戰，黃淑燕將其稱為校

長的「協力難題」（collaborative dilemma）。另外，雖然目前多數的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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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與校長皆意識到，在追求學校組織發展時運用協力治理策略的重要

性，但施喩琁（2023）的研究發現，許多在教學現場的教職人員和校

長對於如何實際運用「協力治理」（collaborative governance）概念於行

政工作推動及學校組織發展上，依舊存在著專業認知與實徵性研究成

果不足的情形。而 Emerson 與 Ahn (2022) 認為協力治理是一個可以被

廣泛運用的理論框架，他們的文章整理與回顧了運用協力治理概念的

研究成果發現，協力治理不僅可以被運用在不同的公共治理層級

（scales），例如全球治理、跨部門治理、國家治理、城市治理和地方

治理等，亦可以被運用在多元的公共政策領域（domains）當中，包括

環境治理、健康治理、氣候治理、能源治理以及公共教育和學校組織

發展等。對此，Emerson 和 Ahn 的觀點提供了吾人運用協力治理概念

探討學校治理與組織發展歷程和特徵的合理性。 

另外，研究者欲進一步說明的是，雖然在當前臺灣教育法規與制

度的設計下，中、小學校長並未在人事和預算上擁有完整的權力，但

這並不代表校長在推動校務工作及學校發展的過程中，僅能聽命行事

或僅受到整體結構的限制；相反的，無論是校長、老師或其他校內外

教育行動者還是可以透過不同策略與因應方式的選擇，來回應教育體

系因內外部環境變遷所帶來的影響與挑戰，並在過程中展現出不同的

能動性（agency）。且在真實的學校現場，吾人可以看到，不同校長無

論是對外拓展和擷取資源、募款能力及與社區公共關係經營之成效等

面向差異甚大，而這也是校長們即便在沒有完全預算權的情況下，所

展現出之能動性與治理多樣性的差異。對此，不同的行動者在教育環

境中所展現出來的功能與角色類似陳幸仁（2008）所稱之行動者

（agents）的概念，換句話說，每一位行動者在教育場域中所展現出來

的能動性、因應策略與行動的多樣性等，不僅會進一步的形塑每一所

學校不一樣的權力地景，且行動者們所採用之多樣的策略與行動模式

也會進一步地對學校的組織發展產生不一樣的影響。而所謂的學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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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地景所指的是以學校為發生場域，並在此場域內所存在的各種行動

者權力互動樣態，以及不同樣態間所構築出來之學校整體的組織權力

特徵（Adolfsson & Alvunger, 2020）。 

綜合上述討論可知，雖然校長面對著客觀內外在環境的條件限

制，但校長在帶領和經營學校的過程中依舊擁有一定程度的能動性與

行動選擇空間，使得校長可以在推動校務工作與追求學校組織發展的

過程中採取不一樣的治理策略與具體的協力行動。對此，在考量到目

前運用協力治理觀點來探討校長治理學校經驗之實徵性研究不足的情

況下，研究者所欲探討的研究問題如下： 

1. 在教育改革脈絡下，校長對於學校治理環境變遷的觀察與看法

為何？ 

2. 校長在學校治理的過程中與不同利害關係人之協力策略為何？ 

3. 校長在學校治理的過程中與不同利害關係人所達成的治理行動

為何？ 

貳、文獻回顧

在談及協力治理時，Emerson、Nabatchi 與 Balogh (2012) 所提出

的協力治理整合架構，在過去十餘年間，已成為分析多元利害關係人

協力過程的重要理論基礎。該架構主張，協力治理係由治理環境中的

驅力、協力策略與治理行動等三個主要構面所組成，並強調各構面間

具有互動性與動態性的特徵。在理論應用方面，Ansell 與 Gash (2018)

的研究指出，治理環境中的驅力條件對於協力治理的初始建立具有深

遠影響。該研究透過城市綠地政策的實踐案例指出治理環境中的制度

設計若能納入透明、開放且促進參與的機制，將有助於降低不同利害

關係人間的權力不對等，進而驅動並提高初始合作發生的可能性。此

一發現，顯示了治理場域中之環境建構的重要性，亦即要如何在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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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力治理的初始階段創造有利於開展協力工作之驅動力不僅牽涉到協

力治理的起點，也對於後續能否成功推展協力工作產生重要的影響。

另外，則進一步闡明了「中介者角色」於協力治理中的重要性。該研

究發現，在公共事務的治理場域中，具有信任基礎與協調能力的中介

者，能夠有效整合參與者間的認知差異，協助建立共同語言，並降低

合作過程中可能產生的衝突與誤解。然而，Purdy (2012) 則批判性地

指出，雖然 Emerson 架構試圖以環境、驅力、策略與行動等概念捕捉

協力治理及多元利害關係人在不同公共議題中之合作過程的動態性，

但這些構面在相關研究中卻往往難以清楚區辨或以量化呈現。該研究

建議，研究者需輔以質性資料，如訪談、焦點團體或過程觀察，方能

更全面理解參與者之間的互動邏輯與協商歷程。對此，本研究所採取

之質性研究方法及所獲得的相關研究成果即適切的回應了 Purdy 的批

判與建議。此外，有關治理成果的層次性與時間性方面，Emerson 和

Gerlak (2014) 在其公共治理評估研究中指出，協力治理所追求的目標

應同時關注治理成果所呈現出來的層次性，亦即不同的治理行動所呈

現出來的成果與樣態將會有所不同。而他們在研究中將治理行動的成

果分成「程序性成果」與「實質性成果」兩大類，且這兩大類型之治理

成果間會彼此連動與搭配，例如治理行動的成果可能會出現出程序成

果良好但實質成果不佳或其他多種治理行動特徵的搭配組合。 

進一步來看，Emerson 等人所提出來的分析架構在教育治理脈絡

中的應用亦日益顯現其價值。Getha-Taylor 和 Morse (2013) 的研究指

出地方教育官員與學校領導者若能共同參與制度設計與行動規劃，不

僅能提升施政效能，也能促進不同治理層級間的垂直整合與信任建

構。而 Getha-Taylor 和 Morse 也在研究中指出，Emerson 等人所提架構

對於跨層級整合與協商機制之動態性的強調與關注恰好可以用來探討

與分析教育系統中多層次及多行動者的互動關係，以及所呈現出來之

多元的治理樣貌。然而，相較於非中文研究成果中運用 Emerson 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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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之整合性架構來對於多樣之公共治理議題所累積的豐富研究成

果；相較下，當前運用協力治理概念乃至於 Emerson 等人所提之整合

性架構來分析臺灣教育治理實踐經驗的研究文獻尚較為少見。對此，

研究者以下將針對中文文獻中探討多元利害關係人的互動樣態對於學

校治理與組織發展產生什麼樣的影響與意涵等議題進行梳理與討論。 

第一類文獻主要在探討學校和地方或社區如何透過公、私部門的

合作來共同經營學校之設施或場域，對此，由於此類之研究主要著重

於探討公私協力經營與管理學校之硬體設施的經驗，因此，第一類型

的研究成果對於公私協力過程中之利害關係人的互動情形和多元治理

策略運用等面向的著墨較少（方麒筌等，2014）。第二類研究則著重於

探討學校如何透過與社區或地方協力的方式來進行校本與特色課程的

設計與實施等議題，這方面的研究成果豐碩，但重點大多放置在課程

規劃、發展與實施的經驗及反思探討，且多是運用課程設計或教學原

理等相關之理論觀點切入。對此，因為第二類型之研究主要關注於課

程之研發與教學實踐經驗的探討，因此較少從學校整體的治理觀點來

探討多元利害關係人在此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相關的協力行動策略

運用即屬於此類研究的限制（江嘉杰，2017；何昕家等，2019；阮孝

齊、翁瑞鴻，2019；阮孝齊，2022；劉姍佩，2019）。而第三類型的研

究成果則著重於探討校長與學校教職員汲取社區和地方資源的經驗與

過程及校長和教職員是否能夠建立對於社區、地方和學校組織的認同

等議題。此類研究著重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探討校長與教職員如何

建立學校所在地的認同感、歸屬感與地方感等，而這些心理因素又會

如何的影響到校長和學校教職員在與多元利害關係人進行互動時所採

取的態度和行動（林志鈞等，2017；范信賢、尤淑慧，2009；葉志傑、

謝傳崇，2013）。 

從上述文獻梳理可知，當前運用協力治理概念在教育領域與學校

行政工作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其各自的著重點與侷限性，且少有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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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校長之整體性及綜合性的經驗來探討他們在學校治理與追求學校

組織發展目標時和不同利害關係人進行互動及相關具體之協力行動等

議題所進行的探討（謝卓君，2022）。 

有鑑於當前運用協力治理概念來針對臺灣教育現場歷經逾三十年

之教育改革後的行動者互動關係、學校權力地景及校長如何推動學校

組織發展等議題的研究成果依舊相當有限。因此，研究者在本文中透

過協力治理理論與分析架構的運用，並以公立國民中、小學校長的觀

點來探討他們在推動學校行政工作及追求學校組織發展時對於協力治

理概念的看法及運用經驗和校長在進行學校治理工作過程中與不同利

害關係人互動的情形。研究者欲進一步說明的是，為什麼在本文中，

研究者著重於探討公立國中與國小校長的學校治理經驗呢？其原因在

於不同層級的學校中，公立國中和國小的學生來源具有明確的學區特

性，亦即公立中、小學之學生在大多數的情況下皆來自於鄰近學校的

學區，對此，進一步的促使了國中和國小與所位處之村里、社區乃至

於鄉鎮市的互動性與連結程度較高中和大學來得更為緊密，進而使得

國中與國小校長在進行學校治理時需更大的程度的考量地方不同利害

關係人對於學校發展願景之不同觀點與立場，並將他∕她們的看法納

入到校務推動的議程中進行思考（劉依萍，2016）。 

為了補足當前針對學校協力治理之實踐經驗的理解與研究上之不

足，本文運用協力治理的理論概念，並從公立中、小校長學校治理的

實際經驗出發，探討當前中、小學校長在面對一系列教育環境變遷下，

如何運用不同之協力治理策略來整合多元利害關係人對學校發展的不

同立場與看法，甚或進一步的促成不同行動者在實際的議題上採取步

伐一致的共識與行動。基於上述既有之研究成果與文獻梳理，以下研

究者將進一步的討論協力治理的理論概念，並據此發展出本文協力治

理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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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協力治理理論觀點與本文分析架構

臺灣社會與教育環境在經歷了十數年因民主化與自由化所造成的

影響，不僅改變了學校的權力地景，也在宏觀的層次上整體性的改變

了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關係（state society relations）；從過往處於威權時

期的統治概念，轉變到現今所強調治理（from government to govern-

ance）的方向轉變。而如是的轉變所體現出來的不僅是一種國家與社

會互動關係的演進，更標示了政府各組織與部門在面對不同利害關係

人（stakeholders）並針對不同議題進行決策時，已無法再像過往那樣

維持著由科層體制所主導的行政領導模式（executive-centered）；而必

須要採用鑲嵌自主性（embedded autonomy）和強調公共事務權力多元

流的觀點來探討公共事務的推動方式及決策流程。在鑲嵌自主性的觀

點下，國家與政府部門在進行公共事務決策的過程中必須要認知到所

有的公共事務都是地方政治（local politics）的議題，亦即所有的公共

事務皆與民眾的日常生活和行動者互動所呈現出來的狀態與特徵有

關。換句話說，多元之行動者在不同議題中所呈現出來的權力分布狀

態與互動關係，將會很大程度的影響到特定公共事務和議題推動的方

向及成效。綜合上述社會與政治環境變遷的影響，政府不再是公共事

務和社會服務提供過程中唯一或至高的行動者；相反的，政府與公部

門如何與存在於社會中之多元利害關係人就特定公共事務的立場及具

體推動方式進行溝通與互動，方才是公共事務及社會服務在當今社會

與政治脈絡下可以被順利推動的關鍵（Ball, 2023; Lo & Gu, 2008）。 

另外，由於中、小學不僅如上所述和地方與社區擁有高度的連結

與互動關係，且亦是政府整體提供公共和社會服務的一環，在此情況

下，學校在追求組織發展之目標與願景的同時，也必須回應整體環境

往鑲嵌自主性方向發展的趨勢，致使得協力治理的概念在教育領域和

學校場域愈來愈受到重視。也值得一提的是，不同於學校行政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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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強調維持學校運作之既定行政事務與工作的推動（吳清山，2021）；

相較下，協力（collaboration）的概念則強調整合組織內部和外部不同

行動者的資源與能力，並藉由緊密的互動、溝通、分享和協調來建立

行動者們對於特定議題或公共事務的目標共識建立與達成（Ansell & 

Gash, 2008）。順此，當學校組織欲運用協力治理策略來追求和達成學

校組織發展的願景與目標時，學校成員和領導者所需花費的時間、精

力及各項成本，也將會比維持學校運作為主之學校行政工作來得大上

許多（Hara & Choi, 2023）。 

綜合上述討論，本文對於校長運用協力治理來推動學校組織發展

的定義如下：校長為了推動校務工作及追求組織發展並達到對學生

有利之教育目標，所從事之各項試圖協調與凝聚校內∕外不同利害關

係人對於學校發展的看法、立場與想像等各種作為，而這些行為的目

的是為了尋求彼此間可以相互妥協、建立共識並進一步達成步調一致

之行動的一連串多元化策略的運用與實踐過程（Himmelman, 2002; 

O’Flynn et al., 2014）。 

然而，不同利害關係人之協調一致的協力行動並不會自然發生，

對此，相關論者指出，以下數個和協力治理有關的議題需進一步被納

入思考（阮孝齊、潘慧玲，2022）。其中，一組織之行動者會開始思考

運用協力的策略來面對與解決組織所面臨到單一部門所無法解決之環

境動力稱為「驅力」（drivers）。而驅力主要是受到組織所生存之宏觀與

社會大環境系統的改變有關，這些驅力的因素可能是組織所處之大環

境資源分配情形或政策架構的改變、先前組織的成功或失敗經驗的影

響、組織內部權力關係的變遷、組織合作與衝突狀態的改變，以及整

體組織所面對到之宏觀社會、文化、經濟與政治系統的變遷等，都有

可能是驅動組織採取或運用協力治理來作為追求組織永續發展及解決

棘手問題的驅力。然而，需進一步強調的是，當運用協力治理架構中

的驅力概念於教育治理的討論時，吾人所採用的視角就不能僅停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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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層次，其原因在於教育場域的治理環境與制度屬中觀層次

（meso-level），因此當吾人欲運用Emerson 等人（2012）所提之協力治

理架構時，針對教育治理場域之驅力的探討就不能僅停留在針對宏觀

社會或時代變遷的描述，而是必須要更深入的討論並探究在中觀層次

的教育治理場域乃至於微觀層次的個別學校文化、氛圍及個別利害關

係人的互動情形進行探討方才能更全面的瞭解到宏觀教育改革背景與

時代脈絡下如何影響到中觀的教育治理實踐及微觀的學校經營和多元

利害關係人的互動關係（Prosser, 2016; Thomson & Perry, 2006）。 

 

圖 1 本文協力治理之分析架構 

資料來源：作者參照並結合 Emerson et al. (2012) 之架構及 Wanna (2008) 與 O’Flynn (2014)

所提的協力治理類型學概念繪製而成。 

另外，雖然在協力治理的網絡中，校長並非唯一決策者，但往往

是最能串聯校內外行動者的核心節點（node）。校長需在縱向（例如地

方政府與民意代表）及橫向（學校同仁、家長與社區）等治理網絡間，

建立穩定且互信的合作關係，以促進資源流動和資訊共享（Sullivan et 

al., 2012）。校長的領導力體現在促進信任、塑造共同願景及轉譯不

同行動者對於學校組織發展的不同觀點與期待的語言和溝通能力。

在此過程中，校長可透過分權與授權的策略，創造更多自主管理（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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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的空間，例如成立跨處室工作小組、支持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鼓勵家長會參與校園設施規劃等。這些作法不僅可分散決策壓

力，也可進一步地提升組織內外對於學校事務與發展的參與感和歸屬

感。對此，Getha-Taylor 與 Mors (2013) 指出，公共治理領域的領導者

須善用授權（empowerment）來培養合作能力，校長在學校場域中的授

權實踐不僅是協力治理精神的體現更是其多元領導力的展現。對此，

從協力治理的觀點來看，校長的角色更多的是在設定方向、確保資源

與維護公平性，而非對所有細節進行直接控制。且在協力治理中，決策

並非一次性的事件，而是一系列持續的互動過程。Kinder 等人（2021）

指出，有效的協力型領導需在決策過程中維護關係、促進共識，並在

衝突中尋求平衡。對校長而言，這意味著既要回應外部政策壓力（如

課綱變革、資源分配），也要顧及教師、學生與家長的需求與情感。這

種情境下，校長必須透過定期會議、非正式交流、共同活動等方式，

鞏固組織的社會資本例如信任、互惠與共享規則（trust, reciprocity, 

shared norms）等以確保合作基礎的穩定性。而當衝突出現時，校長需

靈活運用情境領導力（situational leadership）及關係取向策略，化解分

歧並維持合作動能，使治理過程得以延續。 

綜合上述可見，協力治理的核心不僅在於多元利害關係人間參與

協作，更在於如何透過有效的領導促進合作關係的形成與持續。校長

在教育治理網絡中兼具制度領導者與跨界協調者的雙重角色，其領導

力對協力治理過程的成效具有關鍵影響。因此，協力治理的過程並非

與校長的領導行動分離，而是透過領導者的策略選擇與情境調適而被

塑造與推進。校長領導力的展現，體現在其能否因應不同利害關係人

的需求與動機，靈活調整治理策略，使合作關係在多變的教育情境中

得以延續與深化。這也意味著，協力治理並非單一行動者的成果，而

是一種依賴領導力驅動、並由多元參與者共同建構的動態過程。基於

此理解，本文下一節將進一步探討具體的協力治理策略與治理行動概



臺灣教育改革脈絡下國中、小校長學校治理策略之研究 
－協力治理的觀點 

 
81 

念，並作為本文在進行質性資料分析時重要的參考架構。 

一、協力動態過程（ ）

此一面向所指的是，不同利害關係人從擁有協力治理的認知到實

際投入協調一致的協力行動間還存在著許多需被進一步考量的議題。

這些議題從 Emerson 等人（2012）的觀點來看，至少包含以下幾個面

向：有原則的接觸（principled engagement）、共享的動機（ shared 

motivation）以及共同行動能力（capacity for joint action）。所謂「有原

則的接觸」係指在治理環境中不同利害關係人的互動品質，而會影響

互動品質的因素包括接觸時間的長短以及在接觸過程中是否能夠針對

問題的解決和衝突的化解進行有意義的溝通，乃至於透過頻繁的相互

接觸，進而建立起不同利害關係人彼此間的信任感及願意一起行動的

立場與態度。而「共享的動機」係指不同利害關係人對於治理目標或

組織發展願景能否達成較為一致的看法與未來想像，對此，利害關係

人彼此間是否擁有對於組織發展和未來願景一致性之共同承諾、互信

關係與共享價值等都會進一步的影響到共享動機的建立以及後續共同

行動之品質。最後則是「共同行動能力」，其係指利害關係人在面對待

解決之問題或者在朝向組織發展目標前進時，彼此所能夠採取之共同

行動能力的程度，而如是行動能力之展現亦會受到上述兩個面向所影

響而呈現出不一樣的狀態。對此，共同行動能力的概念較適合以動態

而非靜態的方式加以理解，而 Emerson 等人亦提醒吾人，這三個構面

在實際之協力治理場域和案例中是一個持續相互影響的動態性過程，

而上述三個構面的不同組合情形，也將會進一步的影響到最後協力治

理所展現出來的型態與成果。 

在協力治理的脈絡下，有原則的接觸、共享的動機與共同行動能

力作為協力治理架構中所界定的三個協力動態構面，雖在概念層次上

與「協力策略」有所區分，但在實務運作中卻對校長在學校治理過程



 
國家發展研究 第二十五卷第一期 

 
82 

中的策略選擇與具體的行動決定產生重要的影響。因為，校長雖作為

學校治理的核心領導者，其策略決策並非脫離情境獨立生成，而是深

受其在不同構面中所處位置、互動品質及關係特徵的制約與啟發。由

於不同利害關係人對於學校發展的目標以及教育想像有所不同，因

此，組織領導者（校長）與不同利害關係人在協力動態過程的三個構

面中會產生不同的感受並建構出不一樣的互動特徵與品質，而校長也

會依著這三個協力動態過程之構面所呈現出來的互動特徵，進一步決

定他們要和校內∕外利害關係人採取什麼樣的互動策略與協力行動。

對此，協力的動態過程與後續行動者所採取的互動策略及具體協力行

動的選擇並非互不相干的分析概念，而是在現實情境中相互影響、循

環運作的要素（謝卓君，2022；Gash, 2022; O’Flynn, 2014）。研究者欲

進一步說明的是，在學校治理與組織發展的脈絡中，協力治理的成效

不僅取決於後續的互動策略與行動模式，更關鍵的是前期合作對象的

辨識與優先排序。Bryson (2004) 於公共治理領域中所提出的「利害關

係人分析」（stakeholder analysis）觀點，即強調在任何協作過程展開前，

組織領導者必須先清楚界定「誰」是與特定議題有關的行動者，並評

估其在資源掌握、影響力、關係網絡及合作意願等面向的條件。 

在教育治理的情境下，國中、小校長在推動不同行政事務與組織

發展計畫時，亦需依據議題性質、目標範疇及資源需求，做出相應的

合作對象選擇。在日常的行政運作與短期性任務推動中，例如學校活

動籌劃、硬體改善或一次性計畫執行，校長往往會優先考量那些能在

短時間內提供具體資源或技術支持的對象。對於校內事務而言，這類

合作對象多為熟悉行政流程且具有執行經驗的行政同仁與中階幹部；

在校外，則可能是具備資源調度能力的家長會幹部、社區意見領袖或

地方政府相關單位。由於短期任務的時效性與成果可見性較高，校長

在這類議題上傾向選擇在過往互動中已建立信任基礎且能迅速動員的

夥伴，以確保任務能按時完成並達到可觀察的績效。相較之下，當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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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涉及學校的中長期發展，例如課程改革、特色發展計畫或校園文化

的重塑時，合作夥伴的選擇則更需著眼於理念契合度、持續投入的能

力，及在組織內外建立共識的影響力。在此情境中，校長通常會透過

觀察與互動，辨識出在教師群體中具備專業領導力、能夠凝聚同儕的

「關鍵人物」（key influencers），並將其納入核心推動團隊。這些人不

僅是改革理念的傳遞者，也是推動變革過程中調節衝突、維繫團隊士

氣的重要中介。同時，對於需要跨校或跨社區協作的長期計畫，校長

則會尋找在外部網絡中擁有資源整合與政策倡議能力的合作對象，例

如長期支持教育事務的非營利組織、專業協會或教育局專案窗口。值

得注意的是，合作對象的辨識並非一次性的決策，而是伴隨議題推進

與外部環境變化而不斷調整的動態過程。學校治理本身是一種多層

次、多行動者交織的網絡互動，特定對象在某一階段可能是核心夥伴，

但在議題轉向或目標調整後，其角色與影響力也可能發生變化。校長

在這樣的動態情境中，需持續透過正式與非正式管道收集資訊，更新

對利害關係人位置與功能的判斷，並根據合作對象在不同時期的相對

重要性進行優先排序。 

二、治理行動（ ）

利害關係人在上述構面中所展現出來的互動樣態，會進一步使得

利害關係人最終所採取的治理行動類型有所差異。對此，在 Wanna 

(2008) 與O’Flynn (2014) 對治理行動的類型化論述中，所謂「依照程度

的差異由低至高」進行區分，並非僅指涉表層的組織活動數量或形式，

而是根據治理行動所牽涉的制度深度、參與廣度與承諾強度等多重維

度加以界定，並且將其進一步區分為五個層級，由低至高依序為最低、

中低、中間、中高與最高。 

首先，最低層級的治理行動（lowest level），主要限縮於組織邊緣

性的「操作性調整」（marginal operational adjustments）。此類行動不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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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組織核心決策與長期發展方向，僅涉及短期性的任務執行或操作性

配合，利害關係人只需提供意見或協助，所需承擔的風險與成本也相

對較低。因此，雖然這類行動的變革幅度有限，但其價值在於能透過

互動性諮商（consultative processes）獲得利益相關者的期待與回饋，

並以漸進式調整（incremental adjustments）推動組織短期目標或次要議

題的進展。此處所謂的「低」程度，並非否定其意義，而是反映其在

中長期發展中的影響有限、承諾要求較低。進一步的，中低層級的治

理行動（medium-low level）則屬於操作型的合作形式（operational forms 

of collaboration）。此類行動的重點在於「讓事情得以完成」（get jobs 

done），而非觸及組織的核心價值或願景。利害關係人會共同規劃活

動、協調資源或設計回應性方案，行動目標具體且即時（timely），但

仍未涉及組織的深層議程或結構性變革。換言之，中低層級的治理行

動雖展現了協作的方向，但其承諾性質多半停留在短期解決問題，參

與者對組織未來發展建立長期承諾的可能性仍有限。然而，當治理行

動進展至中間層級（medium level）時，則開始涉及多方利害關係人對

組織未來方向的「承諾性問題」（commitments to multiparty）。此時的

行動不再僅是操作性合作，而是進一步透過共同設計行動策略、擬訂

財務架構或建立制度性安排，來確保參與者對組織的中長期發展有明

確的承諾。例如，可能包含簽署協議、擬定改革方案或制度化的協力

規劃。判斷的關鍵不在於單純完成任務，而在於是否能「承諾未來」

並建立持續性的多方合作基礎。 

再往上至中高層級（ ），治理行動進一步強調

行動者之間的「規範性取向」（normative orientation）。不同於先前僅基

於短期利益或具體計畫的合作，此層級的參與者會意識並接受自己在

組織治理中的角色與責任，並以制度化的方式確保參與。例如，組織

領導者（如校長）需正式將利害關係人納入決策框架，使其不再只是

被動的參與者，而是能共同影響決策的「共同決策者」。因此，這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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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的分類標準主要取決於權力分享的深度與決策參與的制度化程度。

最後，最高層級的治理行動（highest level）則體現高度的共識建構

（consensus building）與聯盟建立（coalition building）。此時的合作往

往跨越單一組織，延伸至跨組織、跨領域乃至跨部門的深度協作，並

伴隨最強烈的資源投入、風險承擔與責任共享。在這個層級，利害關

係人之間不僅有實質的互動（substantive engagement），更會形成長期

而制度化的「共治」關係（co-governance）。此類行動經常涉及宏觀或

全國性議題，特別是需要政府部門（government）、非政府部門（non- 

government）及跨部門利害關係人共同參與的跨界合作，因而展現最

高程度的治理整合與永續性。總結而言，治理行動的五個層級從低到

高，逐步展現了從邊緣性、短期性的操作調整，到制度化、多方承諾，

再到跨域共治的發展脈絡。這一分類不僅呈現出不同層級行動在參與

者投入、制度安排與責任承擔上的差異，也突顯了治理行動如何在不

同層級中展現動態調整的可能性（Wanna, 2008; O’Flynn, 2014）。 

肆、研究方法與資料分析

為了回答上述之研究問題，研究者在本文中採用了質性研究途徑

之半結構式訪談法（semi-structured interview）來做為本文主要之資料

蒐集方法，研究者在相關理論概念的基礎上，於訪談前擬定好所欲詢

問的訪談問題，並在訪談進行前先將訪談問題提供給有意接受訪問之

對象進行參考和加以準備。本文第一位受訪者和後續訪談對象之介紹

人為一位任職於公立國中校長逾 30 年，且擁有小學教學、國中行政及

擔任教育主管機關行政要職等相關經驗者。在完成與其之訪談後，研

究者即邀請第一位重要之受訪者介紹其他擁有任職於公立中、小學校

長一職超過 10 年且對於臺灣教育改革議題有長期觀察之受訪者來參

與本文後續的半結構式訪談和資料蒐集工作。對此，研究者在本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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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採用之案例選擇與抽樣策略為滾雪球抽樣（snowball-sampling），亦

及在完成每一位受訪者之訪談後，邀請受訪者推薦符合本文之樣本選

擇條件者參與本研究（Ruslin et al., 2022）。本文之受訪者除了擁有 10

年以上擔任公立中、小學校長之行政職經驗外，他∕她們大多尚有 10

～20 年不等之中、小學教學、行政和學生輔導經驗，且他∕她們所任

職的學校類型亦包括不同地理環境與屬性（包括偏鄉、非山非市或都

市型）。研究者欲進一步說明的是，本研究雖以校長為主要訪談對象，

但在研究的訪談設計上採取的是人類學途徑的全觀式（ ）觀點

來邀請受訪校長分享他們在學校治理的過程中如何與多元之校∕內外

行動者互動及協力行動的經驗。對此，全觀式的訪談策略旨在將校長

視為教育治理網絡中的一個核心節點（central node），透過其與多元利

害關係人互動的經驗與體會來描繪整個治理系統的互動情形和治理的

動態圖像。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並非單純詢問校長個人的領導和管

理作為，而是引導受訪校長以回溯性的方式具體地描述其在學校治理

的不同階段中，如何與校內（如行政團隊、教師群、學生）及校外（如

家長、社區組織、政府部門）多元利害關係人進行互動、協商和協力

的過程與經驗。對此，這樣的訪談設計有兩項重要意義：其一，它能

夠突破單一行動者視角的侷限，將校長的經驗置於更廣闊的互動脈絡

中，呈現教育治理中跨部門、跨層級的協作關係；其二，即便資料來

源集中於校長的敘述，透過全觀式的引導，這些敘述已不再只是單一

領導者的行動紀錄，而可進一步折射出多方行動者在特定教育情境下

的互動樣態、權力協商及資源流動等情形。換言之，本研究的質性資

料雖然由校長口述，但研究者期待其所承載的資訊具有反映多種觀點

與訊息來源的性質，這樣的資料特性不僅與協力治理理論中所強調的

跨界互動、共同決策與信任建立等核心概念契合，也使得本研究得以

從校長的訪談內容出發，進一步地解析在當前臺灣教育環境的脈絡

下，學校治理網絡的運作邏輯與協力策略的實踐經驗與模式（Daher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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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2017）。 

研究者在本文中，順利的訪談了 12 位任職於不同地區之中小學校

長，其中 7 位為男性校長、5 位為女性校長。另外，其中 8 位為中學

校長、4 位為小學校長，而所有受訪者皆有豐富的學校行政領導和相

關之教學和學生輔導等經驗。另外，有關受訪者邀請之數量的判準方

面，研究者在本文當中援引了質性研究和訪談法中常用之樣本飽和度

（data saturation）的概念來做為基準，亦即研究受訪者的邀請與訪談

工作止於受訪者在訪談過程中不再提供新觀點為止（Browne, 2005）。

訪談地點則在最大程度的配合受訪者的需求，包括校長室、咖啡廳以

及學校公共空間等，但亦有 3 位校長因疫情及個人行程上的考量，因

而採用了通訊軟體 LINE 進行了線上訪談，而相關的訪談時間約莫在 1

至 1.5 個小時之間。另外，由於本文所有受訪者皆為校長（principal），

因此在訪談資料處理與標示上皆以 P 作為代表，而後續的數字則代表

受訪者接受訪問的順序，例如 P1 即表示第一位接受訪問的受訪校長，

以此類推；而 12 位受訪者之相關背景資料可詳見附件 1 所示。 

訪談完畢後，研究者將 12 位受訪者之訪談錄音檔繕打成逐字稿，

以供後續分析之用；而在資料分析的方面，本文採用質性研究資料分

析中常用之不斷比較分析法（constant comparative method）來作為本文

資料處理與後續分析之指引與依據，而其具體的執行方式如下：研究

者先是針對繕打出來之 12 份逐字稿進行沉浸式的閱讀，藉以讓研究者

能夠對於訪談資料中所顯現出來的輪廓有所理解和認識。在完成了沉

浸式閱讀後，研究者再進一步的採用質性資料分析法之「編輯分析模

式」（editing analysis style）來進行資料分析之工作。編輯分析模式是

一種由下而上（bottom-up）的質性資料分析模式，其是將研究者視為

一位質性文字資料（textual data）的編輯者和分析者，在研究者多次的

閱讀所蒐集來之文字資料的過程中，編輯、裁切、組織和再組織相關

的文字資料，藉以讓所蒐集來的質性文字資料得以進一步的回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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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文章的核心關懷（Grove, 1988）。而其具體的資料編輯和分析步

驟可再大致可分成以下三大步驟：首先，研究者在閱讀質性訪談之文

字資料的過程中，會依循本文的研究問題與主要的核心關懷作為指

引，從所蒐集來的訪談逐字稿中尋找出可供回答本文研究問題的相關

主題（themes）內容，這些主題內容可能分布在不同受訪者之不同受訪

資料的段落中。對此，研究者經過了初步之主題尋找後會再次的進入

到這些主題的受訪資料中進行再次的閱讀，並將類似或者可供回應研

究問題之主題進行合併，藉以讓數個相同∕似的主題內容得以形成一

個範疇更大的研究類目（categories）。其後，再繼續依循上述類似的資

料歸納（induction）方式，將類目與類目之間相似或具關聯性的內容加

以梳理並歸納出可供回應整體研究問題之完整的故事線（storylines）

來作為本文說明與闡述相關研究問題與以及後續之理論討論時的資料

分析依據（張芬芬，2010；Boeije, 2002）。 

值得一提的是，研究者在本文資料分析以及文章撰寫的過程中，

採用了質性研究中之同儕討論（peer debriefing）以及參與者意見反饋

（member check）兩項三角檢定策略來確保和增進本文在資料分析以

及理論詮釋上的準確性和信實度（truthfulness）。在同儕討論方面，研

究者邀請了另一位同樣任職於國立大學教育相關系所之教師與研究者

共同討論資料的分析步驟、理論的詮釋觀點以及文章撰寫內容等面向

是否合適等議題。另外，在參與者意見反饋方面，研究者在繕打完受

訪者之逐字稿以及進行資料初步分析後，皆有將相關的文本以電子郵

件的方式寄送給願意參與意見反饋之研究受訪者進行檢閱，藉以詢問

他們是否同意研究者之逐字稿繕打內容以及資料詮釋方向。對此，研

究者希望透過上述策略的運用，能在本文的書寫權力環境中建構一個

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較為平等的對話環境（Lub,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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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發現

一、治理環境變遷

在探討校長們如何運用不同之協力策略來推動學校組織發展願景

與目標前，需先瞭解近年來校長們所身處的學校治理環境經歷了什麼

樣的變遷與改變。此一段落所探討之治理環境的變遷，主要是從受訪

者對於臺灣教育現場經歷逾三十年來的教育改革所對於學校組織發展

產生的影響。這些影響會如何進一步的成為推動校長們選擇採用協力

治理的策略來經營學校及達成相關校務工作的目標呢？此處所指的推

動力與 Emerson 等人（2012）在協力治理架構中所提的「驅力」（drivers）

概念相呼應；根據該框架，「驅力」主要是指能夠啟動並支撐協力治理

的外部或內部因素，例如制度變遷、資源配置壓力、利益相關者的需

求以及社會或政策環境產生重大變化等。而在臺灣教育改革的脈絡

下，特別是課綱變革、校長遴選制度的推行與各項教育政策的轉向，

在在都重新塑造了學校治理的結構，也成為校長必須正視與回應的治

理壓力與發展推力（驅力）。換言之，教育改革所帶來的制度重組與多

元利害關係人的參與，使校長在推動校務時，既要面對新政策與社會

期待的挑戰，也要能運用這些變化才能創造改革與創新的契機。因此，

這些制度與環境的變動，不僅是外在條件的改變，更構成了校長在策

略選擇上採取協力治理模式的重要驅力與行動基礎。值得一提的是，

大多數本文之受訪校長皆在中、小學教育現場服務超過 30 年，因此，

他們的職涯歷程恰好成為了臺灣逾 30 年來教育改革最佳的觀察者與

參與者。而在眾多宏觀大環境改變的脈絡中，多位校長提及了學校和

教育現場權力結構的改變所帶來的衝擊與影響，致使得校長們無法再

單純地運用過往較為權威或官僚行政的態度與方法來推動學校的組織

發展和目標願景的追求。 

有 7 位受訪者不約而同地提到，在他們推動校務工作和追求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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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過程中，有愈來愈多之利害關係人參與其中，並導致了學校權

力地景與校內微觀政治（micro-politics）互動關係的改變（陳幸仁，

2008）。具體而言，本文受訪者指出，校長遴選制度、校內各項委員會

設立，及多元之校內∕外利害關係人之參與等，都對於校長在進行學

校治理工作時產生影響和挑戰。 

(一) 校長遴選制度

曾擔任國小教師、也曾服務於縣市政府教育局（處），且擔任過公

立國中校長超過 30 年年資的受訪者 P1，分享了他在教育界服務逾 40

年的觀察與經驗，受訪者 P1 說道： 

……校長遴選制度的導入與實施，從正面的觀點來看，這樣

的制度促使了想要擔任校長的候選人們需要用更民主與開放

的態度去面對不同的利害關係人……但任何制度只要需要遴

選或選舉，難免都會讓過程變得更加複雜，講簡單一點就是

可以影響學校發展的人變多了，我們需要考量的因素也變多

了……。（受訪者 P1，訪談資料） 

臺灣中、小學校長的產生是經過一段變革的過程，早期中、小學

校長多由地方政府教育行政機關直接派任（派任制），並不需要經過公

開遴選程序，但這樣的制度不僅使得選派中、小學校長的權力高度集

中在地方政府與教育主管機關上，也使得有部分論者認為過去的派任

制並不能為學校尋找到最適合的校長，因此導致了僅是為了候任校長

去找學校，而並非是為了學校去找合適的校長。除了上述的批評外，

隨著臺灣社會與教育環境在 1990 年代後逐漸受到政治民主化及社會

自由化的影響下，如何為中、小學找尋到適合的校長，並且讓有意擔

任校長之候選人接受與學校相關之校內∕外利害關係人的檢閱並獲取

支持，因此，我國教育部於 1999 年修正國民教育法將中、小學校長由

過去的派任制改為遴選制。但任何制度的創設皆有其正面與負面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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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從正面的觀點來看，中、小學校長透過遴選制度產生不僅可回應

整體政治與社會往民主化與自由化方向發展的趨勢，也期待透過遴選

制度的引進，讓有意擔任學校校長之候選人能夠更大程度的回應相關

利害關係人對於學校組織發展的願景與想像（張慶勳，2020）。 

然而，遴選制度雖然引入了民主參與的機制，但也可能對校長的

專業治理造成壓力與挑戰。由於校長需每四年面臨一次遴選，過程中

必須盡可能地爭取校內∕外多方利害關係人的支持，包括教職員、家

長會、社區領袖、地方政治人物等，使得校長在推動校務工作時，不

可避免地須顧及各方對學校發展的觀點、想像與利益訴求，但這些訴

求並不總是與教育專業和長期辦學理念一致，甚至可能出現短期化、

地方化或迎合特定群體偏好的情況。當校長過度傾向於滿足特定利害

關係人的期望以確保自身出線或取得連任機會，便可能弱化其在課程

發展、教師專業成長與學生全人教育等面向上的專業判斷與決策自主

性。長此以往，這種壓力可能導致學校治理出現「迎合政治」和「利

益平衡」，而非專注於以學生學習和學校永續發展為核心作為思考的

辦學方向（吳清山，2009）。且在面臨少子女化及校長在任期中期待發

展出學校之亮點與追求辦學績效的情況下，迫使了中、小學校長要不

斷的追求短期性與計畫性的補助經費及績效亮點的推廣來維持學校在

社區和家長心目中的形象與位置，但這些計畫性、補助性及有時效性

的教育計畫是否符合義務教育階段所追求的教育本真性，還是僅是造

成了學校為了不斷爭取短期性的教育補助而疲於奔命並使得學校教職

員與行政同仁產生心理耗盡（burnout）等負面影響，在在都是當前臺

灣教育體系在經歷了逾 30 年的教育改革後吾人需持續關注的議題（陳

清義，2024）。 

事實上，除了受訪者 P1 外，其他 6 位受訪者，包括 P5、P6、P9、

P10、P11 與 P12 也都提到類似的觀點，他們皆認為，校長遴選制度的

引進，可謂是教育改革三十多年來對學校治理環境及校內互動關係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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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最直接和明顯的改變。對此，濮世緯（2012）的研究認為將具有

選舉意涵之遴選制度引進學校校長之遴選過程，會使得有意參與遴選

的候選人需考量的因素變得更加複雜，特別是在遴選委員會中，不僅

校內教職員有權力參與和進行意見之表達，候選人還需要考量的因素

包括家長團體的支持態度以及候選校長與學校所在之地方和社區的關

係經營等，而這些動態性的因素都將進一步地影響到參與校長遴選之

候選人獲得聘用的機會。對此，當前針對此一制度所帶來的影響有著

正反不一的看法，從正面的角度來看，校長遴選制度的引進與執行落

實了校園民主的精神，然而，亦有論者認為，校長遴選制度所可能帶

來的負面衝擊是讓校長的角色從一位專業的學校領導者轉變成需要在

更大程度上回應甚至有時候迎合不同利害關係人之需求的學校政治人

物。對此，在這樣情況下，校長可能在出於現實考量或迫於希望能在

遴選過程中勝出等多元的動機和需求下，不得不將原本所主張的辦學

策略和教育理念與利害關係人多元之想像與期待進行妥協，致使得教

育專業不得不摻雜了更多複雜的政治因素的考量（何美瑤、何俊青，

2020）。 

(二) 校內各項委員會設立

另外，亦有受訪者提到校內所成立之各項委員會的運作對於校長

在推動校務工作與追求組織發展目標時亦造成了影響。其中，在兩間

國小擔任過校長時間超過 10 年的受訪者 P5 提到了校內各式委員會對

於校長在學校治理與行政工作推動上所產生的影響，她表示： 

……因為我們現在校內設立了各式各樣的合議制委員會，而

在委員會裡面，雖然校長通常都是會議的主席，但校長也是

一個人，所以很多議題身為校長也都是要尊重委員會的投票

結果和決定……，因此校長們必須要開始學習如何與其他人

一起共同做出決定，而不是自己想好了決定了就好，當然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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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會帶來好處也會帶來負面影響，好處就是現在許多學校的

決策都是由大家合議而來，但負面影響是，即便決策是由許

多人共同所決定而成，但最終最大的責任還是要由校長來承

擔，所以有的時候確實會讓人有一種有責無權的感覺……。

（受訪者 P5，訪談資料） 

除了校長遴選制度外，為了回應學校民主化並納入更多利害關係

人進入到學校組織發展的計畫擬定與決策討論過程當中，並在當前教

育大環境的變革下，中、小學校在校內成立了為數眾多的合議制委員

會，舉凡教師的聘任、評鑑、教科書的選用、學生的獎懲及和學校發

展相關的事務等皆需經由委員會進行合議的決策，而校長雖可透過領

導力的展現來讓合議制的會議結論朝向校長所欲達成的發展方向與目

標。然而，過多的合議制委員會在中、小學校當中的設立確實也讓許

多受訪校長認為目前校長在學校的決策位置常讓他們感到「有責無

權」；而事實上，有論者統計，當前臺灣中、小學各式常設或任務型編

組之合議制委員會數量最多可達 60 多個，如此眾多的合議制委員會的

設立究竟是一個尋求學校良善治理的合理手段，還是會造成學校決策

組織的疊床架屋，進而導致學校校務工作的推動陷入到「自舔冰淇淋

甜筒」（self-licking ice cream cones）的負面影響，進而使得學校面臨組

織失靈的狀況，亦是教育改革脈絡下對於中、小學校治理所產生之明

顯的影響（陳成宏，2021）。 

(三) 多元之校內∕外利害關係人參與

如上討論所述，今日校長在進行學校治理與推動校務工作的過程

中也不免必須要和校外多元之利害關係人進行交流與互動。對此，擔

任過國小教師、主任，而目前擔任國小校長且在小學教育界服務超過

25年的受訪者 P7分享了她對於校長在面對多元利害關係人的經驗時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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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以前我還在當老師的時候，那時候的校長真的比較

有權威，但現在因為鄭整體社會氛圍有了很大的改變，校長

在推動學校工作時，也都必須要考量到不同的利害關係

人……所以我們現在當校長，已經不太可能像以前一樣說一

就一，推動工作時的方式也必須要改變……現在那種上對下

的方式已不太被老師和家長們所接受，你必須要把他們當夥

伴，那既然是夥伴的話，你的整個帶領與互動的方式也必須

要有所改變……。（受訪者 P7，訪談資料） 

綜合上述討論及研究者於訪談過程中所蒐集的資料顯示，經歷逾

三十年之教育改革後的臺灣教育場域（特別是中、小學），所面臨到之

不同層次的協力治理驅力來源可綜合歸納為以下數項：首先是制度性

驅力：校長遴選制度與各類委員會之法制化，使校長必須在公開程序

與多元審議中提出願景、回應需求並接受評鑑，治理邏輯由政府直接

派任轉型為民主選拔。其次是互賴性驅力：家長會、社區團體、非營

利組織與地方政府等利害關係人更深度的進場，使得學校治理不得不

與多元之利害關係人間保持高度相互依存的關係，因此今日的校長在

進行校務規畫與行政決策時就需要思考如何進行跨界協作以達成學校

組織發展的目標。其三為不確定性驅力：課程綱要的修改、少子女化

與資源重分配帶來目標、資源與未來不確定性的風險，使得校長在推

動校務中、長期之發展時就需要更多的仰賴多元的協力與集體智慧的

貢獻。最後則是誘因∕問責驅力：在教育主管機關愈來愈常採用競爭

型計畫及經費預算的補助來作為管考學校經營成效的政策工具後，

中、小學校在面臨少子女化的情況下，愈加的強調將發展學校特色與

資源競逐及關鍵績效指標的評核標準來衡量校長之辦學成效及學校經

營特色等，此一情況不僅使得未採取協力治理來作為學校經營策略之

學校與校長的機會成本增加，且亦有校長在與研究者交流與互動的過

程中表示，過度的強調誘因∕問責驅力及亮點和績效導向的辦學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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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符合國民義務教育及教育公平性的宗旨，以及其長期以後可能對

於教育本質∕品質可能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亦值得吾人持續投入與

觀察。 

在上述驅力的綜合作用下，單一、由上而下的官僚式治理不再足

以回應當前臺灣教育場域的現實情境；對此，校長們轉而透過運用協

力治理概念中之有原則的接觸來建立對話場域、以共享的動機凝聚目

標與信任，並強化共同行動能力（授權、流程再設計、跨處室協作）

以推動校務與組織轉型。下文，研究者即依此三個面向進行分析與討

論，藉以呈現本文受訪校長運用協力治理概念來經營學校的實踐經驗

與圖像。 

二、協力策略構面

以下受訪者的訪談內容則主要在回答本文第二個研究問題，亦即

校長在面對不同利害關係人時所採用的協力策略有那些，以及校長在

不同協力策略構面中，又會進一步的採用什麼的行動以及最終所展現

出來的構面特徵又是什麼。 

(一) 有原則的接觸

在有原則的接觸方面，如何讓多元的利害關係人可以在一個安全

的空間（safe space）暢所欲言並講出真心話、促進彼此間的有效溝通、

建立共識以及進一步達成共識等，皆是校長在和不同利害關係人進行

有原則的接觸時所需要思考到的面向。其中，在建立安全空間來讓利

害關係人表達他們真正的想法方面，在中學擔任校長逾 15 年時間的受

訪者 P4 表示，比起正式的會議場合，非正式與私下的對話更能夠讓

無論是校內的老師或校外的家長和行動者能更放心的說出自己真正的

立場與想法。 



 
國家發展研究 第二十五卷第一期 

 
96 

……做了校長這麼多年，我發現每次在校務會議或行政等大

型會議時，我問大 家有沒有什麼問題或者建議，通常大家給

我的回應都是安靜，或者是當有某一位老師或者家長發出支

持或反對的意見後，後面整體的氛圍和方向都會被帶到同一

個方向去……，所以基本上我覺得大型的會議比較沒有辦法

促成有效的溝通……。（受訪者 P4，訪談資料） 

對此，擁有超過 30 年學校行政和擔任校長工作資歷的受訪者 P7

進一步分享到他如何建立安全的空間和促進真正有效溝通的策略： 

……我比較常用的策略是「眼神確認」與「各個擊破」的策

略；所謂的眼神確認就是我會在比較多人的會議時觀察有那

些教職員對我提的構想有反應，例如點頭或者眼神專注，那

我就會把他們記下來，然後在私下去拜訪他們……，另外，

所謂的各個擊破的意思就是，當我要做一件事情的時候，我

不會問全部人要不要，因為通常當全部人都在的場合裡面，

不太會有人願意表態願意或不願意接受工作，所以我通常都

是先一個一個拜訪或先打電話給他們進行溝通……但我必須

說，雖然運用這兩個策略會比較花時間，但它們的成功機率

比起在大會議裡面直接宣布或詢問來得有效……。（受訪者

P7，訪談資料） 

當然，要在私下詢問或各個擊破的過程中得到學校教職員的支持

就需仰賴校長平時和校內老師與職員們互動的過程中，是否有讓他們

感受到校長是有將教職員所提的事情當成一回事，並且把他們視為是

「自己人」的。然而，要讓行動者能夠有自己人的感受，則必須要校

長透過在不同場合（特別是非正式的場合裡面）互動的過程中，能否

提供校內和校外行動者在工作上和生活上的情感支持（emotional 

supports）。而這種較為自然、平等和富有情感支持的互動方式，也促

進了校長和行動者們建立起「自己人」（ours）的組織歸屬感和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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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受訪者 P12 表示： 

……如果一位校長想要好做事情的話，就像我們華人常常講

的『有關係就是沒關係、沒關係就是有關係』，你要人家配合

你校長的想法和規劃，那你就要花時間和他們相處，傾聽和

照顧他們的需求呀……，你要讓人家覺得你有把他們看成是

自己人的歸屬感和認同感嘛……，把他們的事情當成是重要

的事情嘛……，這樣他們才會願意和你站在一起、給你面子，

跟你一起並肩作戰呀……。（受訪者 P12，訪談資料） 

另外，擁有超過 30 年學校行政和擔任校長工作資歷的受訪者 P8

提到他和不同利害關係人建立自己人感受與情感支持的重要時間點，

以及「從小事堆疊」和「從小地方做起」的策略： 

……對於校內老師，我通常的習慣是，如果老師完成了某項

工作，例如一個計畫、一場主持或者帶隊出去比賽，無論成

績如何，我隔天一定會私下親自去找他，然後帶一杯咖啡或

小蛋糕給他，並且肯定老師的辛苦與付出……，而對於家長，

就是你只要遇到家長的時候，一定要先關心他們的孩子，並

且用正向積極的語言和家長說孩子在學校好的一面……，一

次兩次之後，慢慢的無論是校內的老師或者是家長，他們都

會比較願意支持校長在學校所推動的工作……，這個過程都

是需要從小事當中去堆疊和累積，一杯咖啡沒有多少錢、一

句好聽的話也沒有幾個字，但一次又一次累積好的互動關係

後的感受就會很不一樣……。（受訪者 P8，訪談資料） 

在華人的文化與社會中，過往相關的文獻已指出「關係」（guanxi）

的重要性，從「差序格局」概念可知，當行動者彼此間能在對方的差

序格局中取得更接近內圈或核心的位置時，此一人際關係網絡的成

員將會更傾向使用非正式而非正式性的人際互動策略來達成彼此所

欲達成的目標或進一步從中取得所欲獲得的社會資本（Hwang, 1987; 



 
國家發展研究 第二十五卷第一期 

 
98 

Lin, 2001）。相關研究也指出，校長若能善用「關係領導」（relational 

leadership）的概念並與較緊密之利害關係人建立起「圈內人」或「內團

體」的互動關係與團體歸屬感時，如是的領導模式不僅有助於校長推

行相關之校務工作的進行，也會進一步的對學校之辦學績效提升有所

助益。由此可知，「關係」品質的良莠在校長治理學校及追求學校組織

發展中扮演著重要的功能與角色（謝傳崇、朱陳國智，2013）。 

另外，校長在和校內與校外行動者進行互動上的感受與經驗還是

存在著不同之處，對此，擔任國中校長超過 10 年的受訪者 P11 進一步

分享他與校外利害關係人之互動經驗時說道： 

……經營校內與校外的關係和策略是不一樣的，和社區的居

民或者民意代表互動就很不一樣，因為我們大多數是沒有私

人情誼的……對於社區的居民來講「他們」要看的就是學校

的辦學成績……，至於民意代表的話，就比較像為了達成某

一個辦學目標為導向的互動，例如爭取經費呀、建設呀、計

畫呀這些比較正式的事情……，當事成之後，我們自然是很

感謝他們的幫忙……，但整體互動起來就是會比較以「目標」

和「利益」導向的感覺……。（受訪者 P11，訪談資料） 

從上述受訪者的分享可知，校長們在經營學校組織內與組織外之

互動關係時所採用的策略有所不同，會造成如是之不同，一方面是出

自於學校組織內∕外利害關係人在校長人際關係網絡中之親疏遠近有

所差異所致。致使得校長對於學校組織內的成員除了可以賦予工作目

標外，也因為彼此相處的時間較長且互動的機會較多，因此校長與學

內成員的關係可以同時為工作關係，但也可以是相互提供工作以外之

情感支持的雙向互動關係。因此，校長們在經營學校組織內成員之關

係時如何在工作要求及適時提供情感支持等兩個面向取得平衡是一個

重要的課題。另外，除了受訪者 P6 外，其他包括 P1、P5 與 P10 等受

訪者皆同意，校長與校外利害關係人所建立起來的互動關係則較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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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具導向和工作支持相關（instrumental work-relevant supports）的人

際互動網絡類型，而如是的互動特徵特別又在和校長有著權力差距之

利害關係人（例如民意代表、政府長官等）的互動關係中更為明顯的

展現。在此情況下，校長與校外利害關係人所建立之互動關係大多是

為了工作目標上的協助（ task assistance）或提供職場建議（career 

advice）等以工作（work relation）達成為目的的人際互動，而較不是基

於個人情誼或情感支持的友誼（friendship）互動關係上。 

(二) 共享的動機

「共享的動機」從 Emerson 等人（2012）的觀點來看屬於具有串接

「有原則的接觸」和「共同行動能力」的中間果效（intermediate out-

come）。而在此一議題方面，Emerson 等人（2012）提到以下數個與之

有關的概念需進一步納入考量，包括程度不一的互信關係（mutual 

trust）、相互理解（mutual understanding）以及共享承諾（shared commit-

teemen）之差異等。而在受到上述因素的影響下，成員彼此間所建立

起來的內部合法性（internal legitimacy）品質也會有所不同。 

但不可否認的，校長欲在學校推動任何校務工作或追求學校組織

發展目標的前提就是校內的教職員和校長能夠建立起足夠的互信關係

和信任感，然而信任感的建立卻是人們無論是在日常生活之人際關係

互動或者工作組織中的同事（儕）互動過程中最不容易建立的一種心

理感受。對此，受訪者 P3 分享了他如何透過在工作上表現上給予教

職員空間發揮，並在過程中給予明確支持的方式來建立校內教職員和

校長間的信任關係，P3 表示： 

……身為校長，其實我一直都認為在帶領學校和教職員過程

中最重要的並不是由上而下的「指導」，而是給予充分的空間

與信任……，說真的，對於大多數的人而言，都希望自己在

工作場合中的表現能夠被看見，也能夠被肯定……，若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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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動校務和執行相關工作的過程中能夠給予教職員們充分

的空間、尊重和支持的話，慢慢的老師們就會感受到校長是

信任他們的，而他們也會反過來信任校長，並認為校長會成

為他們在工作上的夥伴與依靠……。（受訪者 P3，訪談資料） 

而擁有學校行政和擔任校長職務逾 20 年的受訪者 P10 則進一步

提到了在組織內找到重要關鍵人物對於推動學校校務發展與組織願景

時的重要性，他表示： 

……其實校長剛到一個學校不要急著推動新的工作和事務，

而是要去觀察這個組織裡面有那一些小圈圈或者誰跟誰可能

比較好等眉角……，因為這個很重要，其實很多時候，如果

校長能夠發現一個學校組織和教職員人際網絡裡面的 key 

person，然後就從這個關鍵人物先下手的話，後面在透過這些

關鍵人物的帶領，工作就會很好推動了……。（受訪者 P10，

訪談資料） 

事實上，在過往協力治理的研究成果中，論者們就發現了找到對

的人（right people）的重要性（Carlson, 2007），也就是說一位組織的領

導者當需要在組織當中推動新的工作或擘劃未來的願景和目標時，如

何透過組織人際互動的觀察來找到對的人加入到工作議程並透過溝通

與說服的方式來讓對的人扮演組織與工作目標的中間領導者是讓後續

工作和組織發展目標能否順利推動的重要因素。 

另外，在本研究的訪談歷程中，確實有數位校長明確指出，他們

在推動學校治理及校務發展時，並非僅依賴於人際關係的經營或情感

性支持，而是強調透過專業知能的展現與轉譯，來建立組織成員的信

任感與共享動機。例如，有校長提到，他會依循教育專業與政策規範，

將外部改革所要求的課程變革或評鑑指標，轉化為校內教師較易理解

與操作的語言，並結合具體的教學方案加以落實。這種「專業知識的

轉譯」（knowledge translation），使教師不僅感受到校長的專業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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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從中理解政策要求與學校發展目標之間的連結，進而提升了對組

織願景的認同與承諾。換言之，校長的專業角色在此同時具有詮釋者

與橋接者的功能。這些校長與研究者交流時分享指出，「以身作則」是

激發共享動機的重要手段。當校長願意親自投入教學觀課、課程研發

或校務計畫執行時，教師會感受到領導者並非單純發號施令，而是共

同承擔責任的協力者。這樣的身體力行不僅展現了校長的專業自信，

更形塑了一種可供仿效的專業典範，進而強化組織成員間的合作意

願。這些行為亦可與「轉型領導」（transformative leadership）的核心內

涵相呼應。轉型領導者強調願景的建構、價值的灌輸與動機的激發，

並透過理想化影響（ idealized influence）、啟發性激勵（inspirational 

motivation）、智力激發（intellectual stimulation）與個別化關懷（individ-

ualized consideration）等面向，帶動組織成員追求更高層次的目標

（Krishnan, 2005）。在本研究的受訪者中，部分校長正是藉由專業的

詮釋與以身作則的實踐，展現出轉型領導的特質，並在此過程中推動

教師從被動服從轉向主動參與，形成共享動機的內在驅力。事實上，

校長們所採取的策略往往是「關係」與「專業」的並重：關係經營提供

了互信的基礎，而專業展現則賦予了治理的正當性與說服力。兩者相

互交織，使共享動機得以在情感與專業雙重維度上被建構。 

研究者欲進一步指出的是，在都市與偏鄉學校的比較上，本研究

的受訪對象涵蓋不同地理區域，當中偏鄉校長在訪談中普遍強調，他

們與社區之間的關係更為緊密，甚至常涉及社區發展或公共事務的協

力過程。正如既有研究所指出（何昕家等，2019），偏鄉學校往往扮演

社區文化與發展的核心角色，校長在此脈絡下必須同時是教育領導者

與社區公共資源的整合者。相較之下，都市學校因資源與人脈多元，

校外利害關係人對學校的影響呈現分散化，校長經營關係的策略則更

具選擇性與工具性。然而，無論是都市還是偏鄉，校長在治理策略上

往往採取「關係經營」與「專業領導」的混合運用。都市校長較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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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賴專業知能來取得合法性，尤其在教師專業能力普遍較高的環境中，

若校長缺乏顯著的專業優勢，其專業影響力相對有限，則維持良好的

人際互動與組織氛圍即成為了更務實的協力治理策略。相對地，偏鄉

校長雖然在社區關係上有更多優勢與依賴，但在推動校務發展時，同

樣需要透過專業詮釋與以身作則，來強化學校與社區的互信，並確保

學校教育發展不僅停留於人情互動，而是具備專業支撐。對此，都市

與偏鄉校長雖然在關係與專業領導的比重上有所差異，但兩者並非相

斥，而是互補與交織。學校協力治理的效果，即是來自於校長能否根

據不同脈絡動態地調整策略，並在關係與專業間找到最佳平衡點。 

另外，受訪者 P5、P6 和 P11 在訪談的過程中則分享了，他們在

進行學校治理與校務工作推動時體認到，要和校內與校外利害關係人

建立起程度一致之共享動機和信任關係是有所困難的；且在大多數的

情況下，校長與校外利害關係人在上述構面所構築出來的互動關係與

共享動機的品質較校內利害關係人來得薄弱。因此，本文受訪校長與

校內和校外利害關係人間構築出了不一樣的親疏遠近互動模式，而如

是的差異也進一步的對校長在尋求推動學校組織發展和校務工作推動

時之治理行動選擇產生不一樣的影響。對此，總體而言，校長較容易

與校內利害關係人建立對於學校組織發展較長期之共享動機以及對於

組織發展目標的內部合法性；相對下，校長要和校外利害關係人建立

共享動機所面對的挑戰較大，且因為彼此間的互動關係主要是建立在

具體和具時間性的工作需求和目標導向上，因此較難建立出長期且高

品質的共享動機，更遑論彼此對於學校組織長遠發展建立內部合法性

（Huxham & Vangen, 2005; Thomson & Perry, 2006）。另外，如同

Emerson 等人（2012）所述，共享動機是一個橋接有原則的接觸及共同

行動能力的中介果效，因此校長與校內∕外利害關係人在上述兩項重

要互動構面中所建構出來之不一樣的關係內涵與互動品質，將會對於

彼此在尋求共同行動能力之建構時產生不一樣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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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共同行動能力

Himmelman (2002) 針對建立共同行動能力方面，他表示組織成員

間的共同行動能力並不會自然發生，在共同行動能力建構的過程中，

會進一步的受到組織內制度性安排（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組織

領導者的領導能力（leadership）以及組織所擁有的知識（knowledge）

和資源（resource）多寡等因素所影響而產生不一樣的結果。對此，擁

有超過數十年學校行政工作經驗的受訪者 P3 回想到他初任校長時欲

推動校內課程架構改革的經驗以及校長所展現出來對於教職員進行工

作嘗試的容忍度與韌性特質的重要性： 

……前幾年我發現，都是我校長一個人在自 high，但在校務

或行政會議結束後，回頭過來看，你會發現後面根本沒有支

持你的人……，後來我就會開始一個一個私下去尋找願意一

起成長與尋求改變的同仁，而其中主任、組長或學年主任等

中層領導者就很重要……，我習慣把這些同仁稱為「種子團

隊」……過程中我就會和這些種子團隊的成員有很多的互

動、溝通和協調，然後再由這些種子團隊的成員去呼朋引伴，

帶領其他學校的夥伴一起加入……事情就很好推動、很好做

了…另外，就是你要讓你的學校團隊的同仁知道，即便努力

嘗試過後做錯了或做的不夠完美，但校長不會怪他們，因為

教育本來就是一個試錯求進步的過程，對孩子是這樣、對老

師也是一樣，所以也就是說，校長所展現出來對於挫折和嘗

試新事物的韌性是很重要的……。（受訪者 P3，訪談資料） 

除了受訪者 P3 外，其他受訪者包括 P1、P7、P9、P10 和 P12 都

不約而同的提到了在校務工作推動的過程中「中層領導」者（middle 

leaders）和校長之韌性特質與領導風格（resilient leadership）的重要性。

若學校校務工作與組織發展目標的推動僅有校長一個人一頭熱的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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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讓事情完成的。因此，如何善用擔任學校中層領導位置之主任、

組長或學年主任等組織幹部的力量，讓他們願意在組織內發揮帶領第

一線教師和職員的能力，並願意共同為學校行政工作之推展以及組織

願景的追求一同努力，即成為了校長能否順利推動改革與校務革新的

重要影響因素。根據中層領導理論（Bennett et al., 2007; Bush, 2015），

中層領導者位居學校領導層級的中間位置，一方面接受校長的政策方

向與發展願景，另一方面又需將這些理念轉化為具體可行的計畫與行

動，並透過與第一線教師的協作與溝通來落實。因此，中層領導者在

組織結構中具有「承上啟下」的樞紐功能：向上，他們是校長決策與

校務發展策略的重要諮詢對象與政策執行者；向下，他們是教師群體

的領導者與支持者，協助解決教學現場所面臨到的問題，並從第一線

的觀察中進一步獲得回饋並藉此調整決策。另外，在推動學校轉型與

教育創新推動的過程中，中層領導者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Harris 與

Jones (2017) 的研究指出，學校轉型的成敗在於能否在宏觀願景與微觀

實踐間建立有效的橋樑，而中層領導者正是這座橋樑的設計者與維護

者。他們不僅負責將改革理念轉化為課程設計、教學策略或行政流程

上的具體改變，還需在實施過程中協調不同利害關係人的立場，降低

改革帶來的不確定性與阻力。主任、組長等作為中層領導者，常須在

組織內部建立跨處室、跨年級的協作網絡，促進資源共享與專業對話，

進而培養教師專業社群的凝聚力（賴志峰，2020；蔡進雄，2018）。 

從協力治理的觀點來看，亦可見到學校主任、組長與學年組任等

中層領導者在學校組織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與重要性；首先，在

「有原則的接觸」方面，主任往往是促進校內行政系統與教學現場間

有效溝通的關鍵行動者，他們若能將校長的治理方向與學校組織發展

目標，轉譯為教師較能理解與接受的語言和執行方案，即可避免命令

式或斷裂式溝通所可能引發的反彈或誤解。其次，在「共享的動機」

構面上，主任具備凝聚教師共識、鼓舞士氣與調節衝突的能力，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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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推動學校課程改革或行政變革時，若校長直接跳到第一線和老師

們溝通的過程中若產生看法相左或意見衝突時往往會造成校長和第一

線教師們之間的緊張關係。對此，本文多位受訪的校長都提到，主任

在校內溝通的過程中所扮演之緩衝器和潤滑劑的角色，亦即透過主任

作為中層領導者的功能與角色來回穿梭於校長和教師之間，藉此爭取

彼此溝通、協調乃至於妥協的空間，也可避免在學校進行課程轉型或

行政革新的過程中校長與第一線教師產生直接的衝突而造成尷尬的情

形發生。第三，在「共同行動能力」方面，校長針對各處室的業務與

內容不可能事必躬親，因此在凝聚各處室之行政同仁與教師之共識與

共同行動方面就必須有賴主任的居中協調與溝通，確保各項校務在處

室內運作順暢，並作為蒐集第一線教師針對具體之校務與行政工作推

動與執行之心得與反饋和進一步回報給校長瞭解的重要角色，並在來

回與校長和教師溝通的過程中確保學校同仁對於校務發展與學校轉型

和永續發展能協同一致的行動。總結來說，主任作為中層領導，不只

是校長行政意志的執行者，更是校內協力治理體系中的積極參與者與

推動者，他們在連結校長宏觀治理視野與教師微觀教學實踐之間，發

揮承上啟下的功能，也是學校各處室與教師們能協同一致的共同追求

學校組織的發展願景與轉型永續發展策略時關鍵的中介角色。 

三、治理行動選擇

此一段落中，研究者主要欲回答的是研究問題三，亦即在探討校

長與校內、外不同利害關係人在選擇具體之治理行動時是否有所不同

的議題進行探討，而本段所分析的治理行動類型是依循著治理行動五

分類的架構來進行討論（Wanna, 2008; O’Flynn, 2014）。在本段當中，

受訪者 P2 和 P9 分別分享了他們的觀點，而從受訪者們所分享的經驗

中，吾人會發現，由於校長和校內與校外利害關係人無論是在「有原

則的接觸」以及「共享的動機」等面向上皆構築了品質和程度不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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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關係，因此，當校長為了推行校務工作和追求學校組織發展目標

時，校長和校內∕外利害關係人彼此間所採取之具體的治理行動也會

有所不同。其中，受訪者 P2 從他和校內與校外利害關係人互動的經

驗進行分享，他表示： 

……我們和校外的夥伴，通常學校會跟他們互動與接觸，大

部分的時候要不就是缺錢、缺人或缺資源嘛，……那在校內

就不一樣啦……，校內的夥伴對於學校的發展以及教育的知

識通常比較能夠在同一個水平或頻道上來進行溝通……，彼

此之間的關係就會比較平等……所以如果真的要對於學校組

織的發展進行中長期的規劃或者較深入的改革的話，則校內

夥伴一起努力達成組織發展目標或承諾的可能性比較

大……。（受訪者 P2，訪談資料） 

受訪者 P9 也以他曾經為了學校學生要出國比賽缺乏經費而向社

區和地方仕紳募款的經驗提出了他的觀察與分享，他說道： 

……我跟你說啦，其實齁，我們當校長的，也不是喜歡說一

直去外面跟人家募款或者募資源呀，因為你每拜託人家一

次，你就欠人家一次「人情」，那人情是要還的，所以當然每

一次人家給我們學校幫助，我們都是心存感激，但你說要常

常拜託別人，其實有時候還是會需要有比較多的考量……。

（受訪者 P9，訪談資料） 

從上述的訪談內容與討論可知，在協力治理的脈絡下，校長與校

內外利害關係人在具體協力行動的選擇上亦呈現程度和類型的差異，

其原因並非僅來自於互動頻率和關係緊密度的不同而已，更與前期的

合作對象辨識及優先排序密切相關。校長在面對不同議題時，往往會

先運用不同的判準進行篩選與排序，而此一前導性的策略選擇，會直

接影響後續協力行動的層次與穩定性。對校內利害關係人而言，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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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長期嵌入學校組織文化與日常運作中，校長對其專業能力、組織影

響力及合作傾向的掌握相對充分，因此在合作對象辨識過程中，也較

能精準地找到理念契合且具推動力的核心夥伴，如中層領導者、資深

教師或課程發展團隊成員等。對此，這些人選不僅能在「有原則的接

觸」中提供穩定的對話場域，也因為在「共享的動機」構面上已有較高

的內部合法性與信任基礎，因此更容易進入到「中高層次」乃至於影

響組織發展之核心目標擬定與治理行動類型的執行，例如共同規劃長

期發展計畫、課程改革或評鑑機制等制度性的安排與調整。相較下，

校如社區領袖、地方仕紳、教育局官員或非營利組織雖可能掌握重要

資源並外利害關係人的角色與影響力在合作對象辨識中往往具有更高

的不確定性。一方面，校外夥伴提供政策支持，但其合作意願與行動

投入常受外部議程、政治考量或自身組織的利益或目標所限制；另一

方面，在校長對其互動歷史與深層動機掌握有限的情況下，也將導致

在初期合作對象篩選中，傾向將校外利害關係人定位為以任務導向或

資源可得性作為主要評估的依據。此種選擇邏輯，使得與校外利害關

係人的協力多集中在「最低層次」或「中低層次」的治理行動，如單一

活動支援、經費贊助或特定計畫合作，而較少進入需要長期承諾與策

略協同的「中高層次」行動。但值得注意的是，家長及家長會團體在

合作對象辨識中的位置較為特殊。 

對此，研究者欲進一步指出，在校外利害關係人中，家長（團體）

所扮演的角色是動態且複雜的，雖然當前多數有關學校協力治理的文

獻中，家長往往被歸類為校外利害關係人的身分，並在學校中多以扮

演「協助學校活動」或「資源支援」的角色；但在實際的教育現場中，

家長所扮演的角色遠比上述更為複雜且具能動性。具體而言，家長的

參與不僅止於完成學校所交付的任務或支援學校行活動的辦理，在許

多時候家長也會基於子女就學的需求或關切，主動地與學校進行對話

和合作，甚至在學校資源匱乏時提供人力、物力乃至於經濟上等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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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藉以協助學校一臂之力來促進學校校務之推動與組織發展願

景的達成。對此，在本文所探討的協力治理脈絡中，家長的參與展現

出一種獨特的「混雜性」和「動態性」的樣貌；一方面，家長大多被視

為是「校外」人士，參與學校治理往往有一定的限制與邊界；但另一

方面，因子女在學校就讀的緣故，亦有些家長對學校教育品質、課程

設計、師生互動乃至於整體發展等議題皆展現出高度的關注和參與的

動機。在這樣的雙重角色下，家長不僅具有實質的能動性，也可能在

學校發展的中、長期目標上與學校展開較深層次的協力行動，例如許

多家長或家長會成員可能在孩子尚在就學階段（例如小學為 6 年、中

學為 3 年）積極參與學校的運作，並願意和學校共同協力來追求組織

發展目標，而這樣的合作時間長度與校長一任任期 4 年相比已算是一

段相對較長的時間。因此，中、小學校長任職期間是否能夠尋求部分

家長或家長會成員的支持，亦成為了校長能否和家長們建立協力治理

網絡及共同協力推動學校校務工作的重要關鍵因素。舉例來說，有些

家長積極參與學校相關委員會、志工組織的運作，甚至對學校的發展

方向與願景提出建議和想法等，在在都超越了一般校外行動者在學校

治理過程中大多僅扮演「把事情完成」之協力治理的層次與角色。因

此，家長在協力治理中不應僅被視為資源的提供者或事件性的參與

者，而應被理解為在特定條件與情境下，具備潛力與能力共同形塑學

校發展路徑的重要夥伴。 

另外，研究者在本文當中並不希望因為類型學的使用至使得造成

人們認為校長與校內∕外不同利害關係人的互動狀態及所呈現出來的

特徵是靜態的。相反的，研究者認為在真實與複雜的學校組織運作及

多元利害關係人互動的過程中，行動者們所展現出來的能動性和協力

治理策略運用可能會超出上述五分類之類型學所定義的範疇。若回到

協力治理的核心精神，即共同解決公共問題的目標上，則行動者之能

動性本身即是協力治理得以運作的重要基礎，在此情況下，行動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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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是被制度、環境或權力結構所影響與制約的角色，也會在不同脈絡

及組織發展的議題上積極尋求多元協力行動的可能性及對於事物影響

的空間。在此情況下，校長們具體和真實之協力治理策略的選擇與行

動實踐可能會比分析架構中所提出來之五分類的觀點更加多元、動態

和混雜。 

陸、結論與討論

綜合本研究的分析與討論，臺灣在經歷了近 30 年的教育改革後，

學校治理環境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具體而言，有愈來愈多的教育相關

利害關係人參與到學校發展方向的討論與決策過程中。同時，學校內

部眾多委員會的成立，使得決策權力更加動態且分散，致使校長不再

能以個人意志主導學校組織的發展方向。相反地，具民主風格的學校

治理模式更加受到青睞，校長需納入多元觀點，以促進教職員及校內

∕外多元行動者間的協作行動與共識建立。然而，由於協力治理理論

主要源自公共行政領域，其在教育領域的應用尚需考量到兩者間的差

異。其中，公共行政的協力治理強調政府、私部門和公民社會等多元

利害關係人，透過開放、深度與頻繁的交流和溝通來建立共識或提供

公共財與社會服務。相較下，教育領域的協力治理則更側重於學校內

∕外部利害關係人的協力與合作，以提升教育品質和學校效能。此外，

協力治理在教育領域的應用也存在挑戰，例如，教師可能對協作治理

持保留態度、擔心權力被分散或工作負荷增加等。另外，家長與社區

成員的參與程度也可能因資訊不對稱或資源有限而受到限制。因此，

教育領域的協力治理需進一步的關注教師、學生、家長及社區等多元

行動者的互動關係，而校長在推動協力治理時，也必需要考量到各方

的需求與資源限制等，方能採取適當協力策略以促進學校治理。 

另外，本研究發現，校長與校內利害關係人間的協力關係品質普



 
國家發展研究 第二十五卷第一期 

 
110 

遍優於校外利害關係人。這可能是因為校內成員間的接觸時間、頻率

較高，且彼此間的情緒性支持程度亦較深。相對地，校長與校外利害

關係人的互動多為一次性、工具性，且缺乏深度的情感連結，導致協

力關係品質較低。但研究者也欲進一步提醒的是，雖然本文運用了協

力治理的概念發現了校長和校內∕外利害關係人對於學校組織的發展

與校務的推動會有著協力合作程度上的差異，但類型學運用之目的並

非是希望勾勒出一個協力治理的靜態圖像，相反的，吾人也要注意到

校長們在真實的學校運作與協力治理策略的選擇和使用上所可能面對

的問題與脈絡的複雜性及行動選擇的多元性和動態性等特徵。另一方

面，與現有教育領域協力研究相比，本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與貢獻。

過往研究多聚焦於協力治理的理論探討或學校個案研究，較少從校長

視角系統性地探討協力治理的實踐經驗。本研究透過質性訪談，深入

了解校長在協力治理中實際運用的策略、扮演的角色和面臨的挑戰，

彌補了此領域研究之不足。 

然而，本研究仍有若干限制需要進一步討論。首先，由於研究目

的側重於從校長的觀點探討其協力治理經驗，因此受訪對象主要以校

長為主，導致研究結果在推廣至其他利害關係人時可能受到限制。換

言之，本研究的結果較適用於與本研究情境類似的國中與國小校長群

體，而未必能夠適用於其他層級或類型的學校治理環境。因此，未來

研究可進一步納入不同利害關係人的觀點，例如教師、行政人員、家

長、地方政府官員等，藉此更完整地勾勒出學校治理場域的動態特徵

和多樣性。其次，本研究主要關注公立中、小學的學校治理經驗，尚

未涵蓋其他學校層級（如高中、大學）或不同類型的學校（如私立學校、

非營利學校）的協力治理模式。因此，未來研究可進行跨層級、跨環

境的比較研究，分析不同教育場域中協力治理是否存在異同。此外，

未來研究亦可將不同學校治理領域（如學務、教務、總務、輔導等）

納入考量，藉由比較分析，探討不同治理領域的協力治理策略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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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最後，由於本研究主要採用質性訪談資料，研究結果的可再現

性（replicability）與推廣性（generalizability）仍有其侷限。因此，未來

研究可考慮運用混合研究方法（mixed-methods research），結合量化數

據與質性資料，以提升研究結果的可推廣性。此外，未來研究亦可進

一步探討協力治理策略對學校效能、教師專業發展、學生學習成果等

變項的長期影響，以深化對學校治理機制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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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受訪者資訊列表 

編 號 性 別 任職學校 學校區域 工作年資 

P1 男 國  中 南  部 42 

P2 男 國  小 南  部 29 

P3 女 國  中 南  部 37 

P4 女 國  中 中  部 31 

P5 女 國  小 南  部 34 

P6 男 國  中 南  部 30 

P7 女 國  小 南  部 34 

P8 男 國  中 北  部 35 

P9 男 國  中 南  部 28 

P10 男 國  中 北  部 27 

P11 女 國  中 南  部 33 

P12 男 小  學 中  部 27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製作。 



臺灣教育改革脈絡下國中、小校長學校治理策略之研究 
－協力治理的觀點 

 
113 

附件2 

訪談大綱 

一、 想請校長分享一下，就您的觀察與經驗會怎麼描述臺灣在經歷了

逾 30 年的教育改革後對於學務推動和學校組織發展產生了什麼

樣的影響呢？ 

二、 想請校長分享一下，就您的觀察與經驗，在校務推動的過程當中，

有那些行動者或利害關係人參與其中？而您又是如何與這些行動

者和利害關係人進行互動的呢？ 

三、 延續上一個問題，想請校長進一步分享一下，您在與這些行動者

與利害關係人進行互動的過程中，是否有採取什麼樣具體的策略

呢？ 

四、 另外，也想請校長分享一下，當您在推動校務工作的時候是否有

遇到過什麼樣的困難與挑戰呢？而您又會採取什麼樣的策略或作

為來加以因應嗎？ 

五、 想請校長分享一下，您會採取什麼樣的策略來和愈來愈多元之教

育行動者和利害關係人建立信任關係，並促使他們能夠為起為學

校的發展共同努力呢？是否可以請校長舉實際的例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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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Governance Strategies of Junior 
High and Elementary Principals in 

Taiwan’s Educational Reform Context: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Perspective 

Hsien-Ming Lin* 

Since the 1990s, Taiwan’s educational reforms driven by 

democratization, libe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have reshaped the 

governance environment of schools. Principals must engage diverse 

stakeholders and adopt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strategies, yet few 

studies examine their practices from a holistic perspective. Drawing 

from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12 principal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his study applies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framework and the constant comparative method to analyze data.  

Findings show that institutional reforms and demographic change 

created multiple “drivers,” including principal selection systems, school 

committees, curriculum reforms, resource redistribution, and declining 

birth rates. Moreover, strategies of th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the 

principals can be discussed along three domains: (1) principled 

engagement built trust via informal communication, safe spaces, and 

emotional support; (2) shared motivation mobilized key actors through 

relationship-building, knowledge translation, and role modeling,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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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and rural schools balancing relational and professional leadership 

differently; (3) joint capacity empowered middle leaders, fostered cross- 

departmental collaboration, and promoted experimentation and tolerance 

for mistakes to balance innovation and stability. 

Internal stakeholders tended to sustain long-term commitments, 

while external actors often remained in short-term collaborations, except 

for the parent groups who showed dynamic, ongoing involvement. This 

study highlights how the principals exercise agency under multiple 

governance drivers and shows that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s a dynamic, 

and context-dependent practic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integrate more 

stakeholder perspectives and cross-level comparisons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governance diversity. 

Keywords: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Educational Reform, Principal 

Leadership, School Administratio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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